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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既符合《基本法》，又適合香港發展的需要，反對派指責設置副司長、將特
區政府現行三層架構變成四層是疊床架屋，暴露了缺乏基本政治知識、為反對而反對的特性。新特首不僅
沿用前兩屆政府的成例，而且落實前兩屆政府基於當時具體情況未能落實的《基本法》關於設置副司長的
規定，應該得到充分肯定。

愛國者治港不能放棄

希臘債項問題影響着環球經濟，在六月的大
選裡，假如新上場的政團不願意厲行緊縮的開支
政策，希臘很大可能便要退出歐元區，而這個可
能，正每天在困擾着金融市場。當一天有消息說
希臘有意讓步，環球金融市場便以大升來道賀；
但當一天希臘傳來不怎樣利好的消息時，市場又
會跌個七葷八素。總之，環球經濟就被希臘債項
問題牽着鼻子走。

現在市場對希臘會否留在歐元區和違約還是
眾說紛紜，反應出市場對希臘問題能否得到解決
還是沒有定調，我們可從兩種完全相反的論調去
看這個問題。

不敢脫歐而就範
在正的一面看，希臘自知脫離歐元區的風險

和代價太大，所以現在希臘各黨派的表現和取態
，其實只是虛張聲勢，為的是贏得選戰。在這種
樂觀的看法裡，希臘各個黨派只是想登上執政寶
座，以現時希臘民眾對緊縮開支政策的取態來說
，希臘選民不高興支持緊縮政策的政黨，所以激
進極左路線便以不遵守緊縮政策為號召，目的就
是要爭取民意支持，好使在下一輪投票中獲勝，
從而可以走上執政之路，現在該黨在民意上確實
領先。

不過，政治現實告訴我們，一旦取得執政地
位後，不論是哪一個黨派，都得面對希臘的經濟
爛攤子，假如真的如激進左翼政黨所言，上台後
不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那麼便注定不可能得
到歐元區的新援助。縱使希臘賴債不還，但還是
解決不了問題。假如我們站在這個角度看，希臘
新政府其實沒有多大的選擇，即使是激進左翼政
黨領導人，也不得不在公開場合表示希臘不會離
開歐元區，所表達的就是只想不進行緊縮開支政
策而已，既然希臘不是立意要離開歐元區，所差
的就是談判條件。而六月大選的重要性，就是要
從得票率去強化政黨的民意授權，假如支持推翻

緊縮政策的政黨當選，它們自是可以藉此和歐元區各國討價
還價。

作為歐元區最主要話事人的德國，當然明白希臘的如意
算盤，所以一開始德國已表明在對希臘問題上沒有多大的迴
旋空間。站在德國的角度看，希臘債台高築是其財政紀律不
善，現在弄出了一個歐債危機出來已是千萬不該，假如要拿
自己的問題債來要挾德國，要求德國為希臘埋單，德國選民
一定不會同意。所以德國就是以強硬態度來應對希臘，而希
臘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也只好乖乖就範，是以從樂觀的角度
看，希臘最終還是會留在歐元區，所差的只是希臘或許會拿
到多一些的實惠。

無力還債勢脫歐
然而，從悲觀的一派來看，希臘問題其實是完全解決不

了的。希臘根本無能力和缺乏意志還債，要希臘緊縮開支是
不可能的事，希臘在違約一事上是無可避免。對歐元區來說
，本來希臘已說好解決方案，債權人才願意接受削債行為，
但現在希臘又再提出新要求，各國對希臘這個窮親戚迹近無
賴的所為，已是忍無可忍。在長痛不如短痛的情況下，倒不
如讓灑脫的希臘退出歐元區，反而樂得乾手淨腳。還有即使
德國在希臘債項處理上肯讓步，也說不準希臘會不會在還債
上又再有所反覆。而且如此厚待希臘，其他歐豬國家看在眼
裡，也會對它們樹立壞榜樣，這樣會產生巨大的道德風險，
其他歐豬國家也不會奉行緊縮開支，對希臘的寬惠會有深遠
的不良影響。所以在最近歐盟的非正式峰會裡，各國已各自
為希臘的離開而作出準備，其用意一來在告訴希臘歐元區已
有所防範，二來也是讓市場知悉，歐元區是可以沒有希臘的
。在這個角度看，歐元區對希臘不會有絲毫的退讓，是以希
臘無可避免的要從歐元區離開。

上述兩種意見各有市場，是以金融市場在希臘脫離歐元
區一事上還是不明朗。對中國內地和香港來說，希臘不在歐
元區的話，所引起的衝擊和陣痛會是很高，兼且環球金融市
場的動盪，就會對內地和香港的經濟發展不利，尤其是最近
的經濟數據表現差強人意，已說明希臘問題引申的負面影響
。而即使希臘留在歐元區，歐債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得出來的
是一個漫長的復蘇期。但無可否認的是，希臘退出與否不等
於希臘債項已得到解決，希臘這個問題不會就此完結，歐洲
要完全復蘇還是遙遙無期。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政府重組：合法適時必要
□周八駿

從一國兩區走向一國兩制
□宋小莊

梁振英在競選第四任
行政長官時，提出關於重
組下屆政府架構的設想；
他當選、獲中央任命後，
向公眾和立法會公布了特
區第四屆政府架構重組的

正式方案。對此，香港社會的反映大體是正面的
。香港政治團體的反映也一如預期，愛國愛港陣
營給予理解和支持，反對派陣營則表示懷疑和反
對。

概括而言，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是既符
合《基本法》即 「合法」，又適合香港經濟政治
社會發展的需要即 「適時」和 「必要」。

「設立副司長」 合法
反對派中有人指責設置副司長、將特區政府

現行三層架構變成四層是疊床架屋。事實是，關
於增設政務司副司長和財政司副司長，《基本法
》第四十八條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
的職權已有規定： 「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

換言之，特區政府各司 「設立副司長」，早
在 1990 年 4 月 4 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
《基本法》時，就已列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架
構。香港特區第一、二、三屆政府沒有設置這一
類職位，是基於當時香港具體情況，固然不能稱
之為沒有貫徹《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相關條款。
梁振英決定在第四屆政府中設置這樣的職位，則
無疑是貫徹《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相關條款。

《基本法》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香港社會各
界智慧的結晶，每一條款，均是經過當時香港數

百萬居民廣泛諮詢和來自社會各界、各階層的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們反覆斟酌。今天，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竟然批評第四屆政府設置兩位
副司長為缺乏諮詢、缺乏民意基礎、缺乏深思熟
慮。其中，一些人是太年輕未能參與二十多年前
起草《基本法》的過程，屬於 「無知」，需彌補
歷史常識；另一些人則是參與了那時的諮詢和討
論過程，故意說謊，其嘴臉必須揭穿。新任行政
長官落實《基本法》有關條款，應該獲得社會各
界和立法會的支持；反對派政治團體若執意反對
，便是藐視和挑戰《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重組政府架構適時
特區第一屆政府沿續港英最後一屆政府架構

，而且，港英最後一屆政府的主要官員除律政司
外，全體留任特區第一屆政府的原職位，是為了
「平穩過渡」。從第二屆政府開始，行政長官不

僅對政府架構作一定重組，而且，引入或擴大主
要官員問責制。《基本法》沒有對有關做法提供
明確規定，而是行政長官那樣做是行使《基本法
》賦予行政長官的職權。

對於第二任、第三任行政長官各自重組政府
架構的方案，以及引入或擴大政治問責制的舉措
，香港社會是有分歧意見的，反對派政治團體也
都曾提出質疑和反對。但是，沒有人質疑或能夠
質疑行政長官那樣做的合法性。

與前任相比，新任行政長官不僅在政府架構
重組上沿用前兩屆政府的成例，而且落實前兩屆
政府基於當時具體情況未能落實的《基本法》第
四十八條關於設置副司長的規定。在貫徹《基本
法》即 「合法」上，新任行政長官應該得到充分
肯定。

十五年來，香港經濟轉型、政治轉變和社會
演進的任務不是輕了而是重了，所涉及的矛盾不
是簡化了而是繁複了，所面對的形勢不是和緩了

而是惡化了。這一切已經折射於史無前例地複雜
和激烈的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並將繼續表現在
第四屆政府必須應對遠甚於第三屆政府和第二屆
政府所曾應對的挑戰和考驗。

新設文化局必要
鑒此，梁振英決定分拆或重新配置第四屆政

府的若干政策局，並且新設立了文化局。這是任
何負責任、肯承擔的政治領袖都會做的事情。反
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執意反對，便是暴露他
們缺乏基本政治知識、為反對而反對。

毋需諱言，政治問責制在香港是一個新事物
，特區第二屆、第三屆政府試行和推廣的經驗教
訓值得第四屆政府汲取。但是，不能因為前兩屆
政府實施政治問責制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甚至偏
差，便不讓新一屆政府在總結經驗教訓基礎上
進一步實踐；更不能以前兩屆政府管治和施政
之不足，作為阻撓和反對新一屆政府重組架構
的藉口。

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口口聲聲講 「民
主」，彷彿 「民主」是他們的禁臠，而正是這些
以 「民主」為標榜者在反對和阻撓新一屆政府架
構重組中，忘記或丟棄了 「民主政治」的真諦。
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新一屆政府首腦改組上一屆
政府架構是司空見慣的，反對派不會阻撓和反對
；後者會做和應做的是，監察新政府管治團隊表
現和改組後的政府架構運作。

今年9月將選舉產生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
立法會。現屆立法會中屬於人民力量、社民連的
少數激進反對派議員已然通過 「拉布」阻撓和反
對《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為他們在
9 月爭取了選票。民主黨、公民黨志在爭奪更多
議席，不能不採取有別於人民力量、社民連的政
治策略，應當明白，對待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方
案須 「知所進退」。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梁振英委任前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擔任候任特
首辦主管，聘用陳冉為候任特首辦非公務員合約員
工。無論在實際需要及用人惟才的原則上都是無可
厚非的，但反對派卻對此大作文章，竭力抹黑梁振
英的用人方式和標準，渲染什麼 「梁振英任人唯親
、 『黨人治港』」、 「梁振英 『種官』」、
「『紅色狼子軍』大舉染香江」等等。企圖將梁

振英新籌組的班子 「染紅」，迫使其在用人方面
有所顧忌。

勿為 「避嫌」 棄英才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本地的反對派不斷地利用

興論製造 「恐共」 「仇共」等負面情緒，挾持政府

營造有利於他們的政治環境，險惡意圖是十分明顯
的。就以上屆特區政府用人所見，特首的智囊組織
對親中陣營的人敬而遠之，反而倚重那些曾和親中
陣營對壘的人，都是被視為親西方陣營的傳媒人。
此外，在委任有關香港電台動向的顧問委員會的成
員中，竟然沒有一個屬於建制派的成員在內。由此
可見，特區政府一些官員亦存在著明顯的政治偏見
，誤以反對派的思維作主流，視親中為大忌，悖逆
了政治倫理，顛覆了 「愛國者治港」的大原則。

表面上，反對派高舉港人治港的大旗，實質上
，他們是要逼迫梁振英為 「避嫌」，對德才兼備的
建制派精英棄之如屣，沿用過去的一套，讓香港遠
離中國及愛國思潮的影響，繼續落入他們的掌控中
。如果梁振英落入其圈套， 「打完齋唔要和尚」，
與曾經支持他的愛國愛港精英劃清界線，迎合與重
用反對派政客，那只會為叢驅雀，為淵驅魚，落入
無休止的噩夢中。

當然，香港要體現 「一國兩制」的精神，不應

該將不同政見者拒諸門外，但也決不能捨本逐末，
賓主倒置。反對派中的部分人才可以量才而用，但
必須堅持以愛國愛港陣營的力量為主，將過去顛三
倒四的混亂局面再顛倒過來。

莫被挾持成傀儡
我們必須明白， 「大和解」不等於 「大投降」

，新一屆政府無須為討好反對派招降納叛，更不能
將曾經 「擁梁」的愛國愛港人士視為理應忍氣吞聲
，顧全大局的家奴，而去重用一些徒有虛名，挾洋
自重的政客。若新班子不能堅持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到頭來必然眾叛親離，成為反對派的傀儡。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去年底出席全國組織部長會
議時強調： 「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
，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切實把政治堅定、
實績突出、作風過硬、群眾公認的幹部選拔上來
。特別要注意選拔那些原則性強、對群眾感情深

、一身正氣、敢抓善管和工作中有思路、有激情
、有韌勁、貢獻大的幹部，進一步樹立正確用人
導向。」

雖然，習副主席的說話並非針對香港問題而言
，但用人惟賢，政治堅定的正確用人導向的原則是
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香港政治環境複雜，有關人士
的頭腦就應更清醒，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人並沒有
錯，但對一切有危險的事物保持警惕仍是必要的。
「親疏有別」說出來似乎不夠大體，但亂世當前，

親人仍然是最值得信賴的。 「保皇黨」的稱呼雖然
難聽，但政府要保證施政順利，就不能恩將仇報，
將這些曾經在艱難時刻起兵勤王的忠勇之士當成是
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才。

宜吸取前車之鑒
董建華時代，孤身一人直闖政府總部，結果坐

困愁城，沒有人能為他解憂；曾蔭權時代，由於沒
有重用支持他依法施政的建制派，結果也為反對
派的陷阱所困，以至寸步難行。梁振英必須吸取
前車之鑒，認清什麼人才是可依靠的人，認清香
港的真正權力所在。在今日的政治光譜中， 「紅
色」是無可迴避的光源。相反，視紅色為大忌，
見紅即止，躊躕不前，那才會蹉跎歲月，更會因
此而模糊了方向，墜入反對派布下的泥潭中。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5月20日馬英九發表了第二任期就職演說，他把
兩岸關係定位在 「一國兩區」。對該定位，兩岸學者
們自有評說。在法理上， 「一國兩區」是可以符合一
九九二年兩岸達成的 「九二共識」的。

關於 「一國」，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理由：
一、 「一國兩區」不是 「兩個中國」，也不是

「一中一台」，更不是 「台灣獨立」。
二、符合兩岸法律有關領土的規定。例如大陸

《領海及毗連區法》第2條第2款關於中國的陸地領
土包括中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
在內的附屬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
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他一切屬於中國的島嶼。
而台灣 「憲法」第4條修正案也明確，中國領土，依
其固有疆域。而該固有疆域與大陸的表述是可以相容
的。

三、大陸有《專屬經濟區法和大陸架法》、台灣
有《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兩岸的規定幾乎
完全相同，例如 12 海里領海、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
（經濟海域）、200海里的大陸架（大陸礁層），連
計算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方法也完全相同。
只是有些名詞用字不同而已。

南海問題兩岸立場一致
四、在南海斷續線問題上，兩岸的立場是一致的

。讀者翻看中國地圖就會看到，環繞南海諸島有一條
斷斷續續的國界線（傳統海疆線）。在二戰期間，
1939年日本佔領南海諸島。1945年日本投降後，根據
《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1946年底中

國派艦接管南沙和西沙群島。南海斷續線是二次大戰
後，中國於1946年11─12月從日本手中接管西沙和
南沙群島時劃定的。1947年中國內政部分別公布了南
海諸島170多個島、礁、沙、灘的名稱，公布了 「我
國四至地點及其經緯度、我國與各鄰國之境界線之名
稱與起訖地點」、公布了南海諸島位置圖、西沙群島
圖、中沙群島圖、南沙群島圖，在南海諸島的周圍明
確標繪了斷續國界線。

「一國兩區」 提法似無不可
至於 「兩區」的提法也可以成立：一是根據世界

貿易組織的規則，中國大陸、港、澳、台澎金馬都是
一個中國之下的四個單獨關聯區，可以說是 「一國四
區」，台灣稱 「一國兩區」似亦無不可。

二是在歷史上，中國曾有不少 「一國多區」的時
期。諸如春秋戰國時期、三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五
代十國時期等時期。所不同的是過去的 「一國多區」
時期要經過戰爭來實現國家的統一，但兩岸的 「一國
兩區」卻有可能改寫歷史，在未來適當的時候以和平
的方式來統一國家。

有鑒於此，兩岸應當有更多的共同合作的機會，
來面對當前經濟全球化和鄰國的挑戰。不論是胡錦濤
「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十

六字方針，還是馬英九 「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
爭議、追求雙贏」的十六字箴言，兩岸都有互利、互
信雙贏的廣闊空間。舉例而言，可以有：

一、釣魚島的旅遊開發。該島較為接近宜蘭縣，
大陸訪台遊客不少人願意到釣魚島一遊，兩岸可以合
作在釣魚島設置碼頭、建立旅遊設施，開發旅遊資源
。在上世紀 70 年代的保衛釣魚島運動中，馬英九在
哈佛研讀博士，研究的課題就是釣魚島歸屬中國的問
題，兩岸如在共同開發釣魚島的旅遊資源可以進行磋

商，必能增加互信。
二、兩岸共同合作開發南海。在上世紀 80 年代

，鄧小平有與鄰國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設想，
但這種善意並未為鄰國所理解。既然外國不幹，有的
還要胡攪蠻纏，甚至巧取豪奪，為何兩岸不合作來幹
？從長遠來看，也可以緩解台灣油電加價，影響民生
的壓力。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以及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的研究人員都提出兩岸進行協商，成立南海事
務協調小組，共同開發南海資源包括油氣和漁業的意
見。現在兩岸已經進入和平發展時期，正是合作開發
南海的最佳時機。

合作開發南海最佳時機
當然，兩岸在南海的合作，並非要壟斷南海航道

。南海斷續線只是表示界內的島嶼及其附近海域歸屬
中國，而不意味着線內的全部海域是中國的內水。兩
岸在南海的合作，不會影響南海的航行安全。線內
海域的地位，可以根據《海洋法合約》的規定予以
明確。

馬英九雖然成功連任，但民望甚低。如按這種民
望和支持度，國民黨能否在 2016 年繼續執政，可能
存在變數，馬英九有必要提出創新思路。由於台灣的
水果等產品在大陸售價過高，如可以減少中間盤剝，
調低售價，可以增加銷售，可以促進台灣農業的發展
，改善農民的生活。又如開放陸資入台，可以刺激台
灣工業的進步，在亞洲四小龍中有力向韓國追趕。

此外，台灣正副 「總統」的選舉採用相對多數當
選制，有時會有懸念。如將此制改為絕對多數當選制
，像法國一樣，對國民黨的長期執政應當是有利的。
以中華民族智慧之高，一定可以找到兩岸和平共榮、
國家統一、人民幸福的道路，從 「一國兩區」走向
「一國兩制」。 作者為法學博士

兩岸兩岸互動

經濟經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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